
 

「超市現金券」優惠條款及細則 

 
客戶於 2024年 3月 31日或之前成功申請及提取富邦「EZ Cash」私人貸款金額達 HK$80,000或以上，而還

款期達 12個月或以上，方可獲贈高達 HK$2,000之超市現金券 (「現金券」) 優惠。此外，透過富邦銀行網

頁或 Fubon GO流動應用程式申請及成功提取貸款，可獲額外 HK$300超市現金券。有關現金券換領信將於客

戶成功提取貸款後 1 個月內郵寄至客戶之通訊地址。若有關現金券送罄，富邦銀行(香港)有限公司 (「本

行」)有權以其他現金券取代而毋須另行通知。現金券不可兌換現金。現金券之使用須根據現金券上之條款

及細則為準。有關現金券由個別供應商提供，本行概不對供應商所提供的產品和服務之質素和供應量，或

其提供的資料作出任何陳述或保證。本行在任何情況下毋須就有關產品、服務或資料的各方面引起或與其 

有關的事宜負上任何責任。 

 

 

富邦「EZ Cash」私人貸款條款及細則 

 
1. 客戶必須於 2024年 3月 31日或之前成功申請及提取富邦「EZ Cash」私人貸款，方可獲享有關個人化息

率及/或其他優惠。 

2. 申請人須為年滿 18歲及年薪達 HK$60,000或以上之香港永久性居民。 

3. 個人化息率乃依據客戶之信貸質素及所遞交之個人資料而訂定。有關實際年利率可低至 2.88% (以 6個月

還款期計算)。上述實際年利率乃依據銀行營運守則指引計算的參考利率，此利率為年化利率並已包括貸

款的基本利率。 

4. 客戶獲初步批核貸款結果後，須遞交所需個人資料及/或文件，以便富邦銀行(香港)有限公司(「本行」)

作出最終批核。客戶所獲之最終批核結果，將以本行於收取所需文件後之決定為準。本行保留貸款與否及

貸款金額之最終批核權。 

5. 客戶必須使用「電話密碼」進行客戶身份認證，成功認證後方可透過富邦銀行綜合客戶服務熱線查詢獲成

功批核而開立之私人貸款賬戶的資料。如客戶並未持有有效的「電話密碼」，可於提取貸款後親臨富邦銀

行各分行辦理申請，「電話密碼」將會寄奉予客戶。 

6. 本行將會於貸款獲成功批核後 4至 7個工作天內將貸款全數直接存入客戶指定之銀行戶口，有關貸款確認

函將會寄奉予客戶。收款銀行(本行除外)可能會從客戶之銀行戶口扣除港元匯款之手續費。 

7. 本行保留因應個別審批結果而給予客戶其他年利率、還款期或私人貸款計劃之權利。 

8. 本行保留隨時暫停、更改或終止上述優惠及修訂其條款及細則之權利，而毋須另行通知。如有任何爭議，

本行保留最終決定權。 

 


